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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陇川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86号建议的答复

 麻世成 代表：
你提出的关于“坪山村委会坪山村民小组农田机耕路申报议案”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县农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该建议移交我局后，局领导极为重视，及时组织相关站所负责人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坪山村小组机耕路建设问题进行了商讨和研究。
目前，由我局承担实施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有省级财政资金中低产田地改造项目、高稳产农田建设（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建设）项目及糖料核心基地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都为一年一申报一实施，同时上级都有着集中、成片开发和建设一片、见效一片的特殊要求。资金的投向主要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机耕路、土地平整改造。在今后工作中，我局将根据上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导向，积极向上级申报项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坪山村小组的田间机耕路纳入项目进行申报，争取早日解决坪山村小组村民农田生产困难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最后，再次感谢你对我县农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今后一如既往的给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使我们工作方法得到不断的改进，能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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